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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7956《消防车》的第22部分。GB795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
———第4部分:干粉消防车;
———第5部分:气体消防车;
———第6部分: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第7部分:泵浦消防车;
———第8部分:高倍泡沫消防车;
———第9部分:水雾消防车;
———第10部分:机场消防车;
———第11部分:涡喷消防车;
———第12部分:举高消防车;
———第13部分:通信指挥消防车;
———第14部分:抢险救援消防车;
———第15部分:化学救援消防车;
———第16部分:照明消防车;
———第17部分:排烟消防车;
———第18部分:洗消消防车;
———第21部分:器材消防车;
———第22部分:供液消防车;
———第23部分:供气消防车;
———第24部分:自装卸式消防车。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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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消防车是消防救援队伍用于火灾扑救或灾害现场救援的特种车辆,紧急情况下使用,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GB7956《消防车》是指导我国消防车设计、制造和检验的基础性、通用性标准。按照消防车

主要类别,GB7956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目的在于规定全部类型消防车的通用技术要求。
———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水罐消防车和供水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

的技术要求。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泡沫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4部分:干粉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干粉消防车、干粉泡沫联用和干粉水联用消防车的整车

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5部分:气体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气体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6部分: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

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7部分:泵浦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泵浦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8部分:高倍泡沫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高倍泡沫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9部分:水雾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水雾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0部分:机场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机场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1部分:涡喷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涡喷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2部分:举高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登高平台消防车、云梯消防车、举高喷射消防车和举高

破拆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3部分:通信指挥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通信指挥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14部分:抢险救援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抢险救援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15部分:化学救援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化学救援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16部分:照明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照明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7部分:排烟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排烟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8部分:洗消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洗消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9部分:侦检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侦检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0部分:特种底盘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隧道消防车、履带消防车、轨道消防车和水陆两用

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1部分:器材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器材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2部分:供液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供液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3部分:供气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供气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4部分:自装卸式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自装卸式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本文件主要规定了供液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与GB7956.1规定的通用

技术条件共同使用作为供液消防车的全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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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 第22部分:供液消防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供液消防车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描述了相关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供液消防车(以下简称“供液车”)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181—2008 漆膜颜色标准

GB6245 消防泵

GB7956.1 消防车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供液系统 liquidextinguishingagentsupplysystem
装载在供液消防车上,主要由车载式供液泵、吸液装置、管路和控制装置等组成,用于输送除水以外

各类液体灭火剂的系统。

3.2
车载式供液泵 vehicle-mountedliquidextinguishingagentsupplypump
安装在供液消防车上,用于输送除水以外的各类液体灭火剂的泵。

  注:简称“供液泵”。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供液车应符合GB7956.1的要求。

4.2 整车要求

4.2.1 供液车的燃油箱容量应满足车辆行驶100km后,全部供液泵在额定流量和额定压力下连续工

作时间不少于2h。

4.2.2 供液车应设置供液泵转速电子控制器,该控制器应能稳定调节供液泵的转速。

4.2.3 供液车各自动控制系统的阀门应设置应急手动控制装置。

4.2.4 配置吸液装置的供液车,在吸液装置工作时,不应影响供液泵的正常工作。吸液装置向液罐内

输送液体灭火剂的流量不应小于供液泵的额定流量之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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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供液车应设置液罐注满自动停止装置,该装置应确保液罐注满后能自动停止外部液体灭火剂的

继续注入。

4.2.6 配置多个液罐的供液车应分别设置独立的供液管路,管路的启闭等操作机构应区分。

4.2.7 供液系统操作区域、车顶、翻转踏板及爬梯梯磴等人员站立处均应设置可靠的防滑措施。

4.2.8 供液车应有防止液体灭火剂溢出液罐后流向操作区域的措施。

4.2.9 供液车供液系统操作处应至少设置每个供液泵出口压力、转速和累计工作时间、每个液罐液位

以及发动机水温的显示装置,应至少设置每个供液泵启停和转速控制、每个液罐低液位声光报警、供液

系统清洗、紧急停机的操作装置。

4.2.10 供液系统操作处应设置供液系统的管路简图和操作说明,并标识出供液系统和每个供液泵的

额定压力和额定流量,并有灭火剂须定期搅拌的提示。

4.2.11 供液车各按钮和开关均应设置操作标识。

4.2.12 供液车在高温、高速回转等危险部位以及可能接触液体灭火剂的人员站立区域均应设置能有

效提示操作人员存在危险的警示标志。

4.2.13 供液车操作面板处应设置供液泵的压力测试用接口,接口规格为 M10×1.5mm的外螺纹,螺
纹长度不小于15mm。接口位置应便于安装外接压力表,并标注接口标识。

4.2.14 供液车应随车配备与供液泵数量相匹配的、单根长度不小于3m的吸液管,以及总长不小于

200m的供液管、吸液管扳手(适用时)、供液管扳手(适用时)、橡皮锤(适用时)、异径接口(适用时)、橡
胶手套等器材。

4.3 液罐要求

4.3.1 液罐罐体和阀门均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成。

4.3.2 容积大于或等于12m3 的液罐,容积误差不应超过±2%;容积小于12m3 且不小于1m3 的液

罐,每减少1m3,其误差绝对值增加0.1%;容积小于1m3 的液罐,容积误差不应超过±10%。

4.3.3 容积大于2m3 的液罐内应设置防荡板。容积超过3m3 的液罐内应设置纵向防荡板,防荡板隔

出的单腔容积不应大于2m3。

4.3.4 每个液罐的结构和出液口的设置应确保罐内液体灭火剂的剩余率不应大于5%。

4.3.5 容积大于1m3 的液罐顶部应设置可供人员进出的人孔及人孔盖,人孔直径不应小于400mm。

4.3.6 液罐最低处应设置排污孔,排出的淤物不应接触车身或底盘零部件。

4.3.7 液罐应设置液位或液量的指示装置。

4.3.8 液罐应设置呼吸口,呼吸口尺寸应能保证液体灭火剂的正常输送。

4.4 供液系统要求

4.4.1 一般要求

4.4.1.1 供液系统的液体灭火剂过流部件均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成。

4.4.1.2 供液泵应能保证空转至少10min而不出现任何损坏。

4.4.1.3 供液泵的吸液口设置在车辆左右侧面时,应在两侧分别设置吸液口,且每侧的吸液口均应满足

供液系统的额定压力和额定流量的要求。

4.4.1.4 供液系统应具有不发泡或消泡功能。

4.4.1.5 供液系统应具有液罐低液位自动停机功能。

4.4.1.6 供液系统的吸液管接口应与吸液口接口相匹配,且拆装应方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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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性能要求

4.4.2.1 吸液时间

供液系统在2m吸深下的吸液时间不应大于30s。

4.4.2.2 供液性能

供液系统在2m吸深下的供液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供液性能要求

额定压力

MPa

额定流量

L/s

≥0.3 ≥20

4.4.2.3 连续运转性能

供液系统在额定压力和额定流量工况下连续运转2h,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连续运转试验过程中,发动机转速不超过发动机的额定转速;

b) 发动机工作正常,无漏水、漏油、漏气现象;

c) 功率输出装置工作正常,无漏油、异响现象;

d) 传动机构工作正常,传动轴无异响、过度振动现象;

e) 供液系统工作正常,无管路漏液现象。

4.4.3 管路要求

4.4.3.1 管路布置应便于传动机构及供液系统的维护和保养。

4.4.3.2 管路应采用不同颜色区分,吸液管路及液罐至供液泵的管路应为GB/T3181—2008规定的

B13深海(铁)蓝色,供液管路应为GB/T3181—2008规定的Y08深黄色。

4.4.3.3 吸液管路应设置过滤装置,过滤装置的过流面积不应影响供液系统的性能。

4.4.3.4 供液管路应设置安全阀,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为供液系统最大工作压力的1.05倍~1.1倍。

4.4.3.5 供液管路应进行静水压密封试验,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管路漏水、冒汗、密封件渗漏现象。供

液管路应进行静水压强度试验,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破裂、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变形现象。

4.4.3.6 供液系统应设置清洗用的管路,管路的设计应防止清洗供液系统的水流入液罐。利用吸液管

路吸水进行清洗的供液系统,管路的设计应确保清洗时能自动防止清洗供液系统的水流入液罐。

4.5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要求

4.5.1 供液车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资料:

a) 底盘操作手册及维修手册;

b) 底盘质量保证书和售后服务说明书;

c) 底盘合格证或相关证明;

d) 底盘随车工具清单;

e) 供液车合格证或相关证明;

f) 供液车电气原理图;

g) 供液车使用说明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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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供液车维修、保养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i) 供液车随车工具及易损件清单;

j) 供液车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

k) 供液车总成及附件的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4.5.2 供液车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配置消防上装的专用工具。

4.5.3 供液车应随车配置消防装备电路熔断器等易损件。

5 试验方法

5.1 基本要求试验

按照GB7956.1规定的方法进行基本要求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GB7956.1的要求。

5.2 整车要求试验

5.2.1 供液车在满载条件下行驶100km后停放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将吸液管一端与供液泵进口连

接,另一端放入水中。在大气压力为101kPa、水温为20℃的标准条件下,确保供液泵吸深为2m,当试

验条件为非标准环境条件时,应按照GB6245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正。启动发动机并接合供液泵,使全

部的供液泵在额定流量和额定压力下连续工作2h,结束后检查燃油箱燃油剩余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

合4.2.1的要求。

5.2.2 目测检查供液车供液泵转速电子控制器的设置,手动调节该控制器,检查供液泵运转情况,判断

结果是否符合4.2.2的要求。

5.2.3 目测检查供液车各自动控制系统阀门的应急手动控制装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3的要求。

5.2.4 目测检查供液车配置的向液罐内输送液体灭火剂的吸液装置,手动操作该装置并检查供液泵的

工作状态,计算全部该类装置的标称流量之和,并与供液泵的额定流量之和比较,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4.2.4的要求。

5.2.5 目测检查供液车的液罐注满自动停止装置,手动操作检查液罐注满后该装置自动停止外部液体

灭火剂继续注入的功能,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5的要求。

5.2.6 目测检查配置多个液罐的供液车供液管路,手动检查管路的启闭等操作机构,判断结果是否符

合4.2.6的要求。

5.2.7 目测检查供液车的防滑措施,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7的要求。

5.2.8 目测检查供液车防止液体灭火剂溢出液罐后流向操作区域的措施,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8的

要求。

5.2.9 目测检查供液车供液系统操作处的显示装置和操作装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9的要求。

5.2.10 目测检查供液车供液系统操作处的供液系统管路简图、操作说明、供液系统以及单个供液泵的

额定压力和额定流量、灭火剂定期搅拌的提示,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0的要求。

5.2.11 目测检查供液车各按钮、开关的操作标识,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1的要求。

5.2.12 目测检查供液车危险部位以及可能接触液体灭火剂的人员站立区域的警示标志,判断结果是

否符合4.2.12的要求。

5.2.13 目测检查供液车操作面板上供液泵的测试用接口和标识,用游标卡尺测试接口螺纹的直径和

长度,用螺纹规测量螺距,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3的要求。

5.2.14 目测检查供液车随车配备的器材种类、规格和数量,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4的要求。

5.3 液罐要求试验

5.3.1 目测检查液罐罐体和阀门的材质报告,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1的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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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用称重法测量液罐的容量,并与企业公布值相比进行计算,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2的要求。

5.3.3 目测检查液罐内的防荡板设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3的要求。

5.3.4 将供液车停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液罐内注满水,启动供液系统,在额定转速下从液罐吸水,待
不能再吸出水后停止,排出未能吸出的水并称重,计算液罐内剩余水的体积与液罐的容积之比,水的密

度按1.0g/cm3 计算,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4的要求。

5.3.5 目测检查液罐的人孔及人孔盖,用卷尺测量人孔直径,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5的要求。

5.3.6 目测检查液罐的排污孔,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6的要求。

5.3.7 目测检查液罐液位或液量的指示装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7的要求。

5.3.8 目测检查液罐的呼吸口,并检查液体灭火剂输入、吸出时供液系统的工作状态,判断结果是否符

合4.3.8的要求。

5.4 供液系统要求试验

5.4.1 一般要求试验

5.4.1.1 查阅供液系统全部液体灭火剂过流部件的材质报告,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1.1的要求。

5.4.1.2 关闭供液泵的吸液口和供液口,将供液泵调至额定转速,在泵体无液体灭火剂状态下连续运转

10min后,按5.4.2.2规定的方法测量全部供液泵的流量,低于90%额定流量的供液泵认为损坏,判断

结果是否符合4.4.1.2的要求。

5.4.1.3 目测检查供液泵的吸液口设置,将供液车停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将吸液管与供液泵单侧吸

液口连接并放入水中。在大气压力为101kPa、水温为20℃的标准条件下,确保供液泵吸深为2m,当
试验条件非标准环境条件时,应按照GB6245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正。启动发动机并接合供液泵,调整

发动机转速,用压力表、流量计测试供液系统的出口压力和流量。完毕后将吸液管与供液泵另一侧吸液

口连接并再次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1.3的要求。

5.4.1.4 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操作供液系统,检查消泡功能,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1.4的要求。

5.4.1.5 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操作供液系统,检查液罐低液位时供液系统的自动停机功能,判断结果

是否符合4.4.1.5的要求。

5.4.1.6 目测检查吸液管的接头,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1.6的要求。

5.4.2 性能要求试验

5.4.2.1 吸液时间试验

将供液车停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将吸液管与供液泵的单侧吸液口连接并放入水中。在大气压力

为101kPa、水温为20℃的标准条件下,供液泵吸深为2m,当试验条件非标准环境条件时,应按照

GB6245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正。启动发动机并接合供液泵,调整发动机转速,用秒表记录从供液泵启动

到供液泵出口有压力显示的时间,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2.1的要求。

5.4.2.2 供液性能试验

按照5.4.2.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调整发动机转速,使供液系统达到额定工况,用压力表和流量计

测量供液泵的压力和流量,试验时应确保压力和流量均不低于额定值,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2.2的

要求。

5.4.2.3 连续运转性能试验

按照5.4.2.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调整发动机转速,待供液系统运转稳定后开始计时,连续运转

2h。试验时应保持供液系统的压力和流量不低于额定值,并检查发动机、功率输出装置、传动机构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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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系统的工作状态,每隔15min测量并记录以下参数:

a) 供液系统压力、进口压力;

b) 供液系统流量;

c) 供液泵转速;

d) 发动机水温;

e) 功率输出装置轴承座温度。
当供液系统分别采用独立的供液泵进行吸液、供液时,连续运转性能试验应同时进行吸液、供液,以

额定流量向液罐内注液,以额定压力和额定流量从液罐内向外供液,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2.3的要求。

5.4.3 管路要求试验

5.4.3.1 目测检查管路的布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3.1的要求。

5.4.3.2 使用标准色卡对比管路的颜色,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3.2的要求。

5.4.3.3 目测检查吸液管路设置的过滤装置,按5.4.2.2规定的方法测试供液系统的压力和流量,判断

结果是否符合4.4.3.3的要求。

5.4.3.4 目测检查供液管路设置的安全阀,将安全阀拆下安装到测试装置上,用试压泵向测试装置加压

供水,记录安全阀动作时的压力值,并与供液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进行比较,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3.4
的要求。

5.4.3.5 将供液管路注满水后封闭各进、出口,用试压泵向管路内加压供水,达到额定压力的1.1倍后

保持3min,检查管路的密封情况;然后再加压至额定压力的1.5倍后保持3min,检查管路的强度情

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3.5的要求。

5.4.3.6 目测检查供液系统设置的清洗用管路,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清洗操作并检查液罐,判断

结果是否符合4.4.3.6的要求。

5.5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要求检查

5.5.1 查阅随车交付的文件资料,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5.1的要求。

5.5.2 目测检查随车配置的底盘工具和消防上装的专用工具,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5.2的要求。

5.5.3 目测检查随车配置的易损件,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5.3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6.1.1 出厂检验

每台供液车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表2中出厂检验的内容。

6.1.2 型式检验

6.1.2.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的设计、结构、材料、零部件、元器件、生产工艺、生产条件等发生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

量时;

c) 产品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发生变化时;

d) 停产一年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e)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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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其他通过型式检验才能证明产品质量的情况。

6.1.2.2 检验项目应包括表2中型式检验的内容。

6.2 判定规则

表2和GB7956.1通用部分规定的项目如有不合格时,准许对不合格项进行返工,经复检如仍不合

格则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

表2 供液车专用部分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整车要求 5.2 4.2 √ √(除4.2.1)

2 液罐要求 5.3 4.3 √ √

3 供液系统要求

一般要求 5.4.1 4.4.1 √ √

性能要求 5.4.2 4.4.2 √ √(除4.4.2.3)

管路要求 5.4.3 4.4.3 √ √

4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要求 5.5 4.5 √ √

  注:“√”表示进行该项检验。

7 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包装

7.1.1 出厂应采用裸装,随车文件应用防潮材料包装。

7.1.2 所有车门、工具箱均应关闭锁紧。

7.1.3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发动机水箱不应有余水,燃料箱不应有余油,蓄电池应断开正负极接头。

7.2 运输

7.2.1 采用行驶运输时,应遵守使用说明书相关新车行驶的规定。

7.2.2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应执行铁(水)路运输的相关规定。

7.3 贮存

长期贮存时,应将燃油和水放尽,供液系统、液罐及管路均应清洗干净,切断电路,停放在防雨、防
潮、防晒、无腐蚀气体侵害及通风良好的场所,并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维护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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